
过节送礼 留意法规 
 

 

圣诞、农历新年将至，不少公司都会馈赠礼物、利是等给客户及生意伙伴以表谢意。礼

尚往来，人之常情，但大家必须提防有人以送礼为名，行贿为实，以免误堕法网。请看

看以下个案︰ 

 

个案   

李先生经营一家宣传礼品制作及印刷的小公司，为减成本他将部分工序迁往内地，并为

内地厂房添置一批二手印刷机。 

 

李先生随后向一家香港银行申请租购信贷，以助公司资金周转；为求加

大信贷额，他向银行讹称印刷机全是新机。时近岁晚，李先生向到厂房

视察的信贷部张主任送上洋酒、海味等「贺年食品」，又向刚「添丁」

的张主任赠上数千元红包，坚称这是「好彩头」、「习俗、行规」而已，

并期望贷款能尽快批出。 

 

 

分析与建议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只要提供利益者的意图是诱使对方在工作上作出方便，即使受

贿者最终未能提供协助也属违法。个案中张主任虽没有协助李先生取得贷款，也不能以

行贿目的未达来辩解。 

 

李先生送赠的洋酒、红包等均属利益。提供利益者不可以「在该行业已成习惯」或「行

规」作为贿赂的借口。《防止贿赂条例》订明，上述借口不可作为收授双方免责的辩护

理由。 

  



常见问题 

1. 在节日向贸易伙伴的雇员送礼，怎样才可避免抵触法例? 

根据香港的《防止贿赂条例》，向他人送赠礼物、红包或赏钱（不论价值）均属提供利益。

若这些馈赠与受益人的公事有关，对方必须得到其「雇主」或「主事人」的许可，然后接受，

才算合法。即使在节日的馈赠亦应按照以上的原则办事。倘若送礼时未能

确定收受者是否已获得合法许可，应将礼物交由该公司的负责人处理，或

先向收受者了解其公司对员工收受客户馈赠的政策。 

 

2. 如有客户要求我捐赠礼物或赞助其公司举行的圣诞联欢会或春茗，我应如何处理?  

为保障送礼者的利益，可要求对方以公司名义发信正式要求，赞助的礼物亦应直

接送予客户公司而非某员工，有关礼物亦应以书面方式检收。 

 

3. 在洽谈生意时设宴款待贸易伙伴或其职员是否属于行贿？如何避免职员因频密生

意酬酢而影响公司利益? 

 生意往来上，酬酢属正常的社交活动。但营商者不应单凭向贸易伙伴或其

职员提供过分奢华或频密的款待作为做生意的手段，长远来说，应从产品

及服务素质等条件增强竞争力。 

 员工代表公司出席生意应酬，在所难免，但过于奢华或频密的款待可能会影响

员工日后在处理业务时不能客观办事，有损公司利益。因此，公司应列明员工接

受或提供酬酢的准则，并经常提醒员工要依照准则办事。 

 

4. 公司春茗向出席的内地政府人员、记者派送红包会否触犯法例? 

内地纪检监察机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公务活动时收受的红包、礼品

均须上交机关，否则触犯贪污罪。内地记者亦属国家工作人员，同样受有

关法例限制。如港商为谋取不当利益，以酬谢名义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将触犯行贿罪，而国家人员则可能触犯受贿罪。 

 

注︰以上有关法律内容的解释，只属一般和概括性质，如有疑问，读者应细阅有关法例原文或在有需要时征询

法律意见。 

 

查询或要求廉署防贪服务，请致电 2826 3288

与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联络。 


